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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多數人而言，2020是動盪辛苦的一年，我與同仁檢討反問「多年後，當 2020 

這年再次被提起，我們的應變及努力夠不夠？」，當全球各國被突如其來的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攪亂既有生活秩序的同時，代表著各種比過往更嚴峻的挑戰來襲。尤

其對我們來說，因應疫情許多職場工作樣態受到影響，因工作易受感染之行業，如何

落實職場防疫 ?原有勞動檢查、宣導、輔導及伙伴合作等策略工具及作法，勢必有所

調整及改變。

為協助企業在疫情威脅下，持續有效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工作，2020年我們更採

取下列重要措施：

一、訂定職場防疫相關指引：訂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職場安全衛生防護

措施指引」，讓國內業者對於職場防疫相關措施有所依循，並提醒勞工朋友

走過 2020，我們更加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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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自我防護及相關勞動權益事項，有效防止疫情於職場擴散。另因應疫情

期間食品外送需求激增，研商訂定「食品外送平台之外送員（取送餐）防疫

重點事項」，以保護外送員執行工作之安全衛生。

二、實施高風險行業及職場防護專案宣導輔導：考量高科技廠房、養護機構、連

鎖賣場、大型食物連鎖店等較具暴露風險的場所或行業，可能對勞工健康造

成危害，規劃實施職場防疫專案輔導計畫；另針對僱用外籍移工達一定規模

以上事業單位之工作場所，實施職場防疫及移工分流管理專案輔導，避免外

籍移工成為防疫破口。

三、協助企業改善工作環境穩定就業：為振興國內受疫情影響的企業，訂定相關

輔導及補助計畫，提供工作環境安全衛生改善補助措施，有效強化職場安全

衛生健康，防範職業災害發生，並穩定勞工就業。

此外，在各國實施邊境管制下，為汲取各國及國際組織的寶貴經驗，我們積極

參與 2020年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COVID-19 and OSH」線上會議，將我國職業

災害預防、職業災害勞工重建等事務與各國分享交流，另舉辦臺灣及英國職業安全

衛生實施策略高峰論壇，與英國安全衛生署 HSE（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

簽署合作確認書，擬定臺英二國合作項目，並於 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第一屆資深官員對話會議，分享我國化學品管理作為。    

過去一年，臺灣的 COVID-19疫情控制得宜，企業擴大投資臺商回流帶動國內景

氣回升，科技、製造及營建發展亮眼，邊境管制亦提升國內旅遊及線上購物需求，連

帶使運輸、餐飲及零售等服務相關行業之服務量能激增，然而在中央與地方政府通力

合作及各界的努力下，整體職業災害發生率尚屬穩定，真心感謝所有職業安全衛生及

勞動檢查工作伙伴，大家辛苦了！我們將持續結合產、官、學界之資源及力量，促進

勞工健康及職場安全，透過政策制度再設計、數位科技運用與深根職業安全衛生文化，

讓每位在臺灣的工作者，都能無後顧之憂地一展所長，成為另一個臺灣的驕傲！

走過 2020，我們更加堅定

署長



願景與目標

聯合國於 1966年訂定「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宣示人人得享有安全衛

生的工作環境，我國跟上國際化腳步，於 2009年簽署推動國際公約，針對國內高齡

社會與少子化問題日益凸顯，藉由完整法規的架構，積極健全弱勢勞工職災權益問題，

形成完整的職場防護網。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職安署）為達成「讓人人享有安全健康、尊嚴勞動

之工作環境」及「健全職業災害勞工診斷、補償與重建之服務體系」的國際公約願景，並

配合勞動部「安穩工作」、「安心職場」 及「安全勞動」的三安政策，規劃以下施政目標：

一、持續降低職業災害率，保障基本勞動人權。

二、協助產業災害風險管控，促進經濟發展。

三、維護勞工權益及身心健康的尊嚴勞動環境，提升國家競爭力。

四、健全職災勞工補償、診治與重建體系，落實弱勢照護及勞工權益保障。 

五、強化職業安全健康與職業災害勞工重建基礎建設，迎頭趕上國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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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職業安全衛生發展概況
疫情充滿挑戰  構築勞工堅強後盾

2020年臺灣面對 COVID-19 疫情在全球肆虐，對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方面更是極

具挑戰的一年！為了確保疫情下勞工生命安全，職安署訂定「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職場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指引」，協助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

定，加強對職場生物病原體暴露危害的預防能力，並推動事業單位改善製程安全

等 6 項補助計畫，協助事業單位在疫情期間強化職場安全衛生。另為吸取國外推

動職業安全衛生經驗，2020 年在疫情影響下，仍積極參與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

「COVID-19 and OSH」等線上會議，職安署亦指派職業衛生健康組及職災勞工

保護組之主管代表參加視訊會議及線上討論，增進我國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災害勞

工重建等國際參與交流事務經驗。

此外，因應網路平台訂餐而興起的「宅經濟」時代，職安署訂定「食品外送平台

之外送員（取送餐）防疫重點事項」，提醒外送員在送餐的同時注意防疫及作業安全。

◎ 鄒子廉署長與英國 HSE Sarah Albon執行長遠端視訊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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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世代全面啟動 運用科技智能防災

 2014 年職安署成立後積極推動各項減災作為，並向行政院爭取推動「提升我國

職業安全衛生水準中長程計畫」，並自 2018 年起陸續推動「離岸風電系統作業安全

監督計畫」、「智慧化產業安全衛生中長程計畫」；此外，善用資訊科技來提升職場

防災智能，自2020 年開始推動「全國職業安全衛生智能發展計畫」，以便全面深化「安

全勞動、健康職場」文化。

另外，順應新科技發展，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也逐漸朝向運用新科技並建構職業安

全衛生智能雲，透過無人機科技強化營造工地安全管理，藉由攝影畫面來判讀施工人

員是否正確佩戴安全裝備及所處位置、作業行為是否安全，解決人為注意力不集中及

傳統人力耗時長等問題，擴大勞動檢查科技查處功能，確保高危害作業勞工的安全。

◎ 職安署至營造工地宣示強化無人機科技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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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策略 雙保企業與勞工權益

為確保勞工權益，職安署依照企業特性，推動相關勞動檢查策略，2020 年持續務

實推動「勞動條件落實法遵實施計畫」，運用重點管理概念，除針對高工時、高違規

者之事業單位，透過「專案檢查」、提列「重點檢查對象」與實施「跨部會聯合稽查」

等措施，加強勞動條件檢查的強度與頻率，以督促事業單位確實符合勞動法令規定。

同時會特別針對違規程度低、小（微）型、法令認知不足之企業，運用宣導、輔導、

法遵訪視、引領法遵等多元政策工具，協助雇主提升法令認知與落實勞動法令，進而

確保勞工權益。

2020 年實施勞動條件監督檢查，共計 5萬 8,487場次，處分率 19.9%，並執行勞

動條件宣導 781場次。其中，除申訴檢查等仍照常推動執行外，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疫情對於社會、勞雇雙方造成的重大衝擊，本年度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特別改以

三階段實施。除了針對涉及公共安全及受社會關注的外送員、工讀生、社工等專案陸

續於第一、二階段

展開外，對於受疫

情影響而有「營運

困難之產業」與「醫

療院所」等專案，

安排於疫情稍緩之

第三階段（10月至

12月）進行，以減

緩對企業的衝擊。

鑑於 2019 年創新

推行之「法遵訪視」

壹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帶隊視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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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率僅 75.7%，經檢討及改善後，

2020年法遵訪視執行場次已有效提升

至 2萬 5,777場，較 2019年大幅提升

41.8%。

此外，職安署並具體建議內政部

等 33個中央部會將事業單位過往勞

動檢查紀錄，納為政府各式獎勵、抵

減或評鑑的參考指標，藉此督促事業

單位重視，並同時達到鼓勵事業單位

遵守勞動法令之效果。2020 年共協助經濟部、金管會、NCC 等 13 個部會暨所屬

機關，查對 7,173 家事業單位過往之勞動法令違規情形，做為各式申請租稅優惠

抵減審查准駁之參考。

  風險分級 持續降災永不懈

2020年職安署將高風險業別對象鎖定於營造業、製造業、批發零售業、運輸倉

儲業、住宿餐飲業及無一定雇主勞工等人員，並聚焦於被夾被捲、被刺割擦傷、跌倒、

墜落、滾落等危害，針對事業單位風險採分級管理如下：

（一）績優企業：優先以企業自主管理制度的訪查監督機制為主，辦理輔導、

觀摩、分享學習等活動，協助安全衛生績優單位邁向標竿企業。

（二）高風險事業：針對高違規、高風險及高職業災害發生率等事業單位，優

先實施檢查，並追蹤改善情形，落實法令規定。

（三）中小企業：提供教育訓練、參訪、輔導、諮詢及觀摩等協助，並透過安

衛家族、促進會及大廠帶小廠等服務資源，提升其安全衛生管理水準。

自 2010年至 2020年期間，我國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千人率，整體呈現逐漸降

低趨勢，2020年在中央與地方政府及各界努力之下，勞工保險職業災害給付千人率降

為 2.549（如圖 1-1），與 2014年至 2016年之平均值 3.199 相較，降幅達 20.3%。

◎ 定期考評勞動檢查機構，相互激勵追求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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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歷年職業災害趨勢圖

此外，各勞動檢查機構亦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計 14萬 6,828場次，並辦理職

業安全衛生宣導 1,031場次及輔導 4,833場次，以督促事業單位落實職場安全與衛

生之管理。

  有效授權 精準落實勞動檢查

依據《勞動檢查法》規定，勞動檢查由中央設置勞動檢查機構（職安署三區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或授權直轄市政府成立或有關機關的勞動檢查機構辦理，目前六都勞

動檢查授權狀況，臺北市及高雄市已獲完整授權辦理轄內所有勞動檢查業務，而新北

市、桃園市、臺中市及臺南市囿於人力及經費等因素，部分事項保留由中央辦理，未

來將依規劃期程，以加速完成各直轄市完整授權的政策目標。另依《勞動檢查法》第 

5 條規定，職安署針對已授權的直轄市、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及科學工業園區等

10個勞動檢查機構實施定期考評，評量其勞動檢查績效，互相激勵以提升勞動監督檢

查效能，減少職業災害發生及保障勞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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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職業災害必須多管齊下，職安署從宣導、輔導、檢查及補助等方向著手，保

障工作者作業安全。2020年的主要防災作為包括：

▲

 研修法令規定，建構甲類工作場所安全評估機制，督促事業單位落實製程安全

評估與自主安全管理。

▲

 持續辦理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7條至第 9條規定，

落實機械設備源頭管理。

▲

 舉辦實務觀摩會及技術交流，精進勞動監督管理能力及提升事業單位自主管

理，協助工業 4.0及綠能科技產業提升防災設施。

▲

 協助中小企業改善工作環境，以臨廠及專案輔導的方式，增進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知識。 

▲
 推動臺灣職安卡制度，避免重複訓練之資源浪費，並促進營造工作者就業。

▲

 實施重大公共工程減災聯合督導、輔導及突擊檢查，督促施工單位落實安全衛

生管理，預防職業災害發生。

  研修法令 建構甲類工作場所安全評估機制

鑑於事業單位向勞動檢查機構申請甲類工作場所審查所需檢附的製程安全管理相

關資料，與審查通過後每 5年或於製程修改時，須重新實施製程安全評估並向勞動檢

查機構報請備查所檢附的資料不同，造成實務運作的困擾。 

為建構甲類工作場所完整的事前及事後安全評估機制，並使審（備）查資料一致，

職安署於 2020年修正「危險性工作場所審查及檢查辦法」及「製程安全評估定期實

施辦法」，並規定事業單位應將製程安全管理相關資料登錄於危險性工作場所資訊管

理系統，俾勞動檢查機構掌握甲類工作場所的製程安全管理資訊，督促事業單位落實

製程安全評估與自主安全管理，以確保製程安全，避免發生職業災害。 

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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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策略並行 改善工作場所製程安全

事業單位落實製程安全管理的第一步，為正確辨識、評估工作場所危害，始能採

取必要的控制措施。2020年職安署持續辦理製程安全管理相關輔導計畫，除編撰製

程安全管理相關技術工具，協助事業單位提升製程安全管理知能外，也辦理事業單位

製程安全臨廠輔導 386家次、製程安全管理宣導會 10 場次、教育訓練 6 場次、示範

觀摩會 1 場次、產業發展平台會議 3 場次及成果發表會 1 場次，積極協助具火災爆炸

的高風險事業單位實施製程安全評估、落實製程安全自主管理。 

◎ 製程設備汰舊換新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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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 降低工安風險

為降低危險性機械設備的操作風險，強化機械設備本體安全，針對其安全管理，

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16 條規定，非經勞動檢查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代行

檢查機構檢查合格，不得使用；其使用超過規定期間者，非經再檢查合格，不得繼續使用。 

2020年，全國總共設置 11萬 3,108 座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數量統計如圖 2-1），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22條及第 23 條規定，是指具有一定容量以上之下

列機械設備：

▲

 危險性機械：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人字臂起重桿、營建用升降機、 

營建用提升機及吊籠。 

▲

 危險性設備：鍋爐、第一種壓力容器、高壓氣體特定設備及高壓氣體容器。

公開評選優良代檢機構協助把關

代檢機構除了既有的專業能力，也必須具有一定的公信力，因此危險性機械設備

的代檢機構皆以「公開評選」方式，遴選非營利法人機構辦理代行檢查，於北、中、

南區分別委託中華鍋爐協會、中華產業機械設備協會及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等

單位執行代行檢查。 

驗證前3年 最近3年(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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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1危險性機械及設備設置座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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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2代檢機構歷年檢查座數統計

◎ 檢查員實施固定式起重機荷重試驗◎ 檢查員進入貫流式鍋爐實施爐管測厚
及確認銲道狀況

指定的代行檢查種類包括危險性機械的定期檢查、變更檢查、重新檢查、既有檢

查，危險性設備的熔接檢查、構造檢查、竣工檢查、定期檢查、變更檢查、重新檢查

及既有檢查， 2020 年共檢查 10 萬 1,508 座次（歷年檢查座次統計如圖 2-2）。

2020年職安署對 3家代檢機構實施年終考評，考評結果為優等 1家、甲等 2家；另

職安署亦有委託專業機構實施滿意度調查，其中行政效率、專業程度與服務態度之滿意

度皆達 9成 7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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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源頭管理 有效掌握機械設備安全資訊

為落實職場工作者作業安全，我國自 2015 年起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7 條及 

「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定，推動 10 種指定機械、設備或器具之「資 

訊申報登錄制度」，後於 2019 年公告新增 2 種指定機械、設備或器具，分別於 2019

年實施非數值控制之傳統車床與銑 /搪床，及預定於 2023年實施數值控制之車床與

銑 /搪床、加工中心機及傳送機，以上機械皆要求製造者或輸入者對於符合安全 標準

者，應於資訊申報網站登錄，並強制於本體張貼安全標示。 

另於 2018 年 7 月起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8 條規定，推動指定機械、設備或器具

之「型式驗證制度」，國內產製或國外輸入之交流電焊機用自動電擊防止裝置，非經驗

證機構實施型式驗證合格及張貼合格標章者，製造者或輸入者均不得運出廠、場或輸入。

投入經費 預防 3 高事業單位發生職災

2020 年辦理 582 家廠商所

提之 7,475申報登錄案件之審查

（如表 2-1），並執行 722家廠商

之 1,109項指定機械設備清查與抽

檢，另實施高風險、高職災、高違

規之 3高事業單位臨廠輔導 83場

次、產線製程設備及系統之專案輔

導 127場次。

經費投入方面，補助 24家高

風險製造業事業單位約 4,213萬

元，輔助其建置自動化安全產線，

協助高風險、高職災、高違規之事

業單位導入機械本質安全設計，從

系統面消弭危害因子，促進產業投

入金額約 2億 1,635萬元。
◎ 檢定員執行堆高機型式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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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設備
或器具種類

登錄 /驗證
廠商家數

登錄 /驗證
筆數

先行放行
筆數

免申報登錄 /
驗證筆數

備註

動力衝剪機械 38 63 98 13

申報登錄安
全資訊及張
貼安全標示

手推刨床 2 2 2 2

木材加工用圓盤鋸 11 13 8 17

動力堆高機 193 5,810 461 6

研磨機 48 61 34 38

研磨輪 32 33 16 23

防爆電氣設備 215 635 21 43

動力衝剪機械之光電式
安全裝置

2 4 0 0

金屬材料加工用車床 17 16 4 4

金屬材料加工用銑搪床、
加工中心機、傳送機

24 37 4 7

交流電焊機用自動電擊
防止裝置

0 0 實施型式驗證合格
及張貼合格標章

合     計 582 6,674 648 153

◎ 表 2-1  2020年度各類機械設備器具申報登錄及驗證之廠商家數及數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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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興產業崛起 智慧化安全管理是未來趨勢

智慧科技的發展一日千里，而人口老化也為臺灣帶來就業人口遞減的壓力，因此

行政院積極推動「產業智慧化」各項相關方案，尤其「工業用機器人」的應用，更是

發展重點。因此，導入人、機共同作業的協同作業機器人成為產業智慧化趨勢，目前

也已廣泛應用於半導體、印刷電路板、電子組裝、工具機及汽車等產業。

因應產業趨勢 預防協作機器人釀災 

人、機協同作業的發展正加快腳步，必須提前預防可能產生的危害，職安署於

2018年修正「工業用機器人危害預防標準」，增列雇主使用協同作業的機器人時，

應符合國家標準CNS 14490系列、國際標準 ISO 10218系列或與其同等標準的規定，

並就相關資料實施評估，製作安全評估報告留存。

另為協助事業單位依上開規定實施評估及製作安全評估報告，亦於 2020年訂定

發布「協同作業機器人作業安全評估要點」，規定相關評估細項內容，以確保協同作

業機器人之使用安全。

為持續強化事業單位使用協同作業機器人之安全評估能力，職安署於 2020年實

施協同作業機器人安全評估輔導 18場次，協助 6家使用協同作業機器人之事業單位

落實安全評估、製作安全評估報告，提升相關安全管理知能，保障協同作業之相關工

作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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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為使勞動檢查員深入瞭解

協同作業機器人安全管理之具體

作法，於 2020年在達明機器人

股份有限公司舉辦協同作業機器

人實務觀摩會，協助各勞動檢查

機構實地了解協同作業機器人之

設計、運作狀況、安全評估項目、

相關安全規範及協同作業安全實

務作法等，俾於後續實施勞動監督檢查時，督促事業單位依前揭規定實施評估及製作

安全評估報告，以預防捲夾、被撞等職業災害。

借鏡英國制度 強化離岸風電風險管控

「『5+2』產業創新計畫」是臺灣經濟與產業結構轉型的重要關鍵，更是政府的

重大施政計畫之一，其中重點發展的「離岸風力發電」已成為臺灣的新興產業鏈，預

計 2025年將達 5.7GW發電容量。

然而，發展離岸風電相關產業之建造、營運、維修等作業，涉及岸邊、海上及水

下等特殊環境，易發生墜落、物體飛落、感電、被撞、溺水等災害，故離岸風力發電

系統之設計或施工，應考量本質安全，從源頭控制風險，於設計及施工規劃階段即針

對工作環境及作業危害實施辨識、評估，並採取控制措施，避免發生職業災害。

離岸風力發電產業為我國新型態產業，而天候、海況等不確定因素，對於載台運

動影響甚大，由於工作環境特殊，在其中作業的勞工面臨的風險也比一般勞工來得高，

如何提升勞工的工作安全，讓我國離岸風電政策及職業安全衛生監督相輔相成，促進

產業環境正向發展，是嚴肅的課題。

職安署借鏡英國離岸風場職業安全衛生監督制度，組成監督檢查小組，強化監督

檢查技能，並訂定離岸風電勞動監督檢查指引，包含海域作業監督檢查項目、檢查流

◎ 自動化安全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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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相關細節，執行離岸風電海域作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計畫，將以離岸風場興建階

段之海域作業為優先，督促進場施工之事業單位落實自主查核及風險評估。

監督檢查與人員訓練並重 確保風場作業安全

自 2019年至 2020年，職安署已安排 13位監督檢查小組成員完成世界風能組織

（Global Wind Organization, GWO）高處作業及海上求生等 2項基本安全訓練，並選

派其中 3位小組成員參加 GWO基礎技術訓練，接受機械安全、電氣安全、液壓安全

等專業課程。

職安署也在 2020年指派監督檢查小組乘船出海，針對彰化外海的台電示範風場

海事工程，實施海域作業安全衛生監督檢查，檢視風機基樁施工現場安全衛生設施及

管理執行情形，並要求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嚴格督導施工

廠商落實安全管理。

另職安署亦邀集經濟部、

離岸風場開發商及風機施工廠

商召開 2場離岸風電作業安全

跨部會技術平台會議，請台灣

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說明其示範

風場施工階段的主要風險項目、

改善措施、事故案例及職災統

計分析資料等，並請海能風力

發電股份有限公司分享離岸風

場施工的承攬管理、英國施工

設計與管理規定（CDM）的應

用、施工風險及安全設計等，

以協助事業單位強化離岸風場

海域施工的危害辨識、評估及         

控制能力，提升業界安全意識。

◎ 海上基樁套筒椼架組裝作業

◎ 職安署檢查員乘船出海實施安全衛生監督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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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降災 改善工作環境有你有我

根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近 3年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中小企業的就業人數約占總就

業人數的 78.5%，提供相當多的就業機會，對臺灣經濟的發展貢獻良多，但是中小企

業在財力、物力及專業人才等與大企業相比之下較為短缺，安全衛生風險知識與防護

設施較為缺乏，致發生職業災害比例偏高，為協助其改善工作環境，必須多元管道並

進，以治標又治本的方式落實安全管理。

達人領軍到府輔導 安衛家族經驗傳承

相對於大企業，中小企業不論在資源取得、知識傳遞上都略顯匱乏，透過在地協

助，對於增進事業單位安全衛生知識及技能有很大的幫助，職安署於 2020年配合地

方政府，持續推動「補助地方政府參與推動中小企業工作環境輔導改善計畫」，以經

費補助的方式，協助各地方政府僱用 34名安全衛生專責工程師，並招募在地業界或

已退休的工安達人共 400名籌組輔導團，就近「到府輔導」中小企業達 1萬 5,778場

次，並辦理 319場次宣導活動。

此外，透過在地工安績優企業，以大廠帶小廠、經驗傳承的方式，成立 21個安

衛家族，共計有 384家中小事業單位參與，定期邀集當地中小企業辦理實務講習、訪

◎ 工安達人組成的輔導團細心指導配戴安全帽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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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觀摩及技術指導等活動，改善工作環境安全衛生。自 2018年至 2020年共籌組了

55個安全衛生家族，根據統計，參與家族、接受輔導的安全衛生家族，當年度職災總

人數與加入輔導前 2年比較，平均大約減少 40%。

而北、中、南三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也針對中小型企業及職業災害風險較高等事

業單位，積極執行在地工作環境改善輔導的相關業務，辦理安全衛生臨廠輔導 1萬

4,143場次、研討會 9場次、觀摩會 5場次及高階主管座談會 107場次。

線上線下並進 宣導安全衛生管理

職場安全衛生管理能否落實，與中小企業管理階層及勞工本身的警覺性息息相

關，因此在 2020年印製及發送安全衛生危害預防摺頁、職業安全衛生標語及海報、

工廠安全衛生常見危害貼紙，與製造業、營造業及服務業的安全衛生指引等危害預

防宣導資料或安全警語貼紙，並輔以每月主動發送電子報，以圖文宣導的方式，提

醒大家隨時注意工作場所的安全衛生。

而 2018年設立的中小企業安衛幫手臉書粉絲專頁，也可以即時提供各項安全衛

生活動、照片、影片、案例或文字紀錄等資訊，適時地協助宣導，2020年統計進入瀏

覽畫面的次數約達 37.8萬次；針對粉絲專頁按讚的用戶曝光次數約 12.7萬次。

另外，職安署亦主動協助 182家廠場申請設施及器具改善補助（如欄杆、護罩、

具連鎖性能的安全門、電氣箱、安全帶、安全帽 ......等），加強作業場所的安全。

◎ 中小企業安衛幫手臉書粉絲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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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臺灣職安卡 提升弱勢勞工安衛訓練

營造業為高風險的工作場域，唯有提升營造業勞工危害辨識能力，強化營造工地

進場管理，才能減少工安事故的發生，所以每個工地必須針對新進勞工實施 6小時一

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然而，營造業工程具有層層轉包、短期、臨時及勞工流動高等特性，無一定雇主

的勞工至不同工地作業，需不斷重複相同的 6小時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不僅影響

勞工參訓意願及效益，也容易造成資源、人力耗費。

因此，職安署自 2018年起逐步推動「臺灣職安卡」制度，參與過營造業一般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的勞工，經測驗合格後就可以獲發「臺灣職安卡」，並記錄其相關職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避免重複訓練的資源浪費，並促進營造業勞工就業。

培訓講師、統一教材 確保辦訓品質

加強落實營造作業勞工一般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增加勞工受訓意願，才能有效提昇勞工的

危害辨識能力，於是職安署採雙管齊下的方式，

一方面規劃由勞動檢查機構培訓講師及編訂統一

教材，以提供辦訓單位使用，確保辦訓品質，並

透過多元辦訓單位管道積極推廣，另一方面則加

強宣導及輔導，鼓勵營造業配合辦理「臺灣職安

卡」教育訓練，培養產業優質共享人力資源。 ◎ 落實營造作業教育訓練，為勞工安全打底

◎ 臺灣職安卡網頁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026



  中央地方聯手 監督公共工程安全衛生管理

根據過往紀錄，部分大型公共工程於施工過程中，曾發生多起重大職業災害，為

確保施工安全，職安署實施重大公共工程減災聯合督導及輔導，督促主辦單位、監造

單位及施工廠商積極落實安全衛生管理。鄒子廉署長於 2020年赴曾發生重大職業災害

之「臺中發電廠 1~10號機供煤系統改善工程」及「臺中港 36號碼頭新建工程」，督

導職災現場改善情形，並會同桃園市政府前往「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城捷運

線（綠線）新建工程」實施重大公共工程減災聯合督導，查核職場安全衛生設施缺失

情形，協助事業單位積極落實安全衛生自主管理，並維護公共工程工作者的作業安全。

另勞動部王安邦次長則率領職安署會同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一同前往「三鶯線捷

運系統計畫統包工程」，實施聯合輔導稽查，檢視現場安全衛生設施執行情形，並提出

缺失事項及建議改善方式，要求工程主辦機關確實督導施工廠商強化安全管理作為。

◎ 臺中港 36號碼頭新建工程現場檢查情形

◎ 三鶯線捷運系統計畫統包工程現場視
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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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因少子化、中高齡就業所產生的勞工身心健康議題，以及職場中的新

興職業傷病，包括：過勞、肌肉骨骼疾病、職場不法侵害等，逐漸成為社會大眾關

注的議題。對此，職安署責無旁貸，持續透過修訂法規、宣傳輔導、補助及監督檢

查等多元策略，協助雇主改善職場環境、預防職業疾病及傷害，落實勞工健檢及勞

工身心健康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初遭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

球，職安署積極應變，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策略，訂定職場防疫相關指

引，依企業風險規劃實施查核輔導，強化風險管理應變機制，落實職場防疫，進一

步確保勞工健康。另外，職安署也積極提供受疫情影響的企業相關補助，降低國內

企業因疫情造成的損失。 

  跟隨全球趨勢 預防及管理化學品危害

借鑑國際經驗 精確掌握與管理

隨著世界先進國家不斷樹立職場衛生新標準，可以發現建立健全的國家化學品

安全管理機制，並加強提升勞工對化學物質危害的認知，是保護勞工健康的重要一

環。職安署參考國際組織與領先國家作法，主要從兩大策略著手：化學品源頭管理

及重點管理（如圖 3-1），配合國際化學品管理趨勢及提升我國廠場化學品管理效

能，確保勞工使用化學品的安全。

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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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補助受疫情影響之企業

補助內容請參閱作業要點,共有6種

補助企業改善職場環境促進勞工安全健康

購置機械安全裝置等設施補助

促進勞工身心健康補助

改善製程及安全衛生設備補助

每件最高

10萬元

30萬元

250萬元

管制性
化學品

優先管理化學品
（含危險物）

健康危害
化學品

GHS危害性
化學品

公告化學物質清單
（ 101,089種）

許可申請管理

運作資料報備管理

暴露評估 / 分級管控

標 示 / SDS/

危害通識

清單 /

登記審查

新化學
物質

化學物質
安全評估

◎ 圖 3-1 化學品源頭風險管理架構圖

在源頭管理方面，進行新化學物質核准登記與管理，要求製造商及輸入商等源

頭廠商依規定繳交「安全評估報告」（CSR）。透過廠商提報或核准登記的審核及

評估機制，掌握其危害特性，再依勞工的暴露風險程度評估，採取不同重點管理策

略，以掌握國內新興化學品源頭及流布；行政程序方面，透過與環保署跨部會合作，

將申請案的受理、審查、核定交由該署擔任單一窗口，有效提高行政效率。

重點管理部分，藉由危害辨識評估及危害通識，保障作業勞工知的權利，對於

高危害及高運作量的化學品，採取優先管理的運作資料報備機制，掌握廠場高風險

化學品分布；同時要求雇主對於具危害性的化學品，依暴露風險等級採取分級管理

措施。另特別針對高致癌性、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的高暴露風險物質，執

行管制性化學品許可制度，保障勞工的健康與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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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化學品危害 職場災害不近身

「危害通識制度」是廠場中化學品安全管理的基礎，我國跟隨國際腳步，配合

聯合國推動「化學品全球分類及標示調和制度」（Globally Harmonized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Labelling of Chemicals, GHS），防止勞工因未確實瞭解化學品

危害資訊而引起職業災害。並訂定「危害性化學品標示及通識規則」，要求製造商、

輸入商、供應商或雇主提供危害性化學品的「安全資料表」（SDS），進行標示並

採取通識措施。

近年來，職安署陸續新增及更新化學品危害資訊資料庫，並更新 GHS中文網

站供國內廠商參考，協助他們與時俱進，即時回應法規要求，2020年網站查詢點

擊數約 80萬次。此外，職安署也辦理化學品管理宣導訓練活動 15場次，共有 1,227

位學員參與。同時，要求源頭廠商與使用廠商分別針對 SDS製備及查核辦理教育

訓練，提升 SDS品質，落實危害通識制度。

滾動更新化學物質清單 有效掌握廠場現況

分階段公告 1,173種優先管理化學品及 23種管制性化學品，要求適用廠商進

行化學品運作資料報備及許可機制，徹底掌握我國廠場化學品運作現況，作為政府

決策管理的基礎。2020年已掌握 4,954處以上的優先管理及管制性化學品運作場

所，合計 13萬 5,069筆運作資訊（含致癌性、生殖細胞致突變性或生殖毒性第一

級的化學品約 3萬筆）。進行 100處運作場所的備查資料後端抽檢，彙整分析 211

處運作場所及 469份補充附加運作資料的相關資訊。

新化學物質登記制度方面，與環保署合作成立統一收件窗口，建立共同審查機

制。2020年合計受理 921筆新化學物質申請登記案件，提供新化學物質安全評估

的專業報告，受理 75件展延申請案，完成 776個物質展延申請審查，並更新我國

既有化學物質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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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箭並行 分級管理與平台建立

讓我國廠場化學品管理制度能持續更新完善，是期許更是不變的目標，職安署

分別參考 ILO 及世界各國的化學品分級管理制度，建立「化學品分級管理工具」

（Chemical Control Banding, CCB），提供企業使用，其可對廠場中具健康危害性的

化學品做初步篩選及暴露評估，建立起適當的分級管控措施。2020年完成 2,559家

次的廠商執行現況與意見蒐集（含現場訪視 1,059家次）、406家次的廠商執行現況

追蹤，並彙集 5年廠場化學品重點管理現場訪視成果，同時建立廠場化學品管理單一

入口網站平台（如圖 3-2），提供事業單位及勞工有關化學品的危害資訊、評估技術

工具及相關管理表單，讓中小企業的化學品危害預防及管理再向前邁進一大步。

◎ 圖 3-2 廠場化學品管理單一入口網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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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估加監測 為勞工健康瞻前顧後　

多元風險評估 強化職安之盾

先做好評估才能有效管理，根據《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具危害性的化學品

必須依其健康危害、散布狀況及使用量等情形，評估風險等級，並採取分級管理措

施。依「危害性化學品評估及分級管理辦法」規定，有容許暴露標準的化學物質（現

有 492種）採取的暴露評估方法，可使用有科學依據的採樣分析方法，未有量測

技術與方法者，可運用定量推估模式，如：「飽和蒸氣壓模式」或「二暴露區模式

（Two-Zone Model）」等，來評估勞工暴露風險，進而依據風險等級採取分級管

理措施。

當然，不同規模及業別的事業單位，對化學品分級管理的需求有所差異，因此

職安署規劃提供多元化進階暴露評估工具，供國內廠商參考運用。2019年已完成

針對歐洲 ECETOC TRA輔助中文化界面工具之試運作及回饋意見蒐集；2020年

完成工具調修及完備相關技術文件，並建立適用於塑膠原料／製品製造產業的用途

範例說明文件，供相關單位參考運用。

提升監測品質 掌握暴露實態

作業環境監測的重要性，在於確保勞工危害暴露劑量低於法定暴露的限值，法

定應實施作業環境監測的項目，包括：物理性因子（含噪音與高溫）及化學性因子

（含有機溶劑、特定化學物質、鉛、四烷基鉛、粉塵及二氧化碳），其採樣、分析

及儀器測量方法，必須遵循勞動部公告的建議方法辦理，確保職場安全滴水不漏。

事業單位必須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監測，完成後，將監測計畫及結果通報至指

定資訊系統，不但能妥善管理保存勞工暴露資料，還可以進行數據分析，了解須改

善之處。2020年，職安署大刀闊斧，加強職業衛生危害的監督力道，調查作業場

所有害物暴露情況，督促事業單位落實監測業務。由各地勞動檢查機構採樣共 875

個樣本，辦理作業環境監測採樣分析，及 21家職業衛生實驗室能力試驗，強化監

測機構監測品質，確認事業單位落實監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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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空間作業風險高 監督宣導雙管齊下

局限空間場所普遍存在於各行各業且類型多元，例如下水道、廢（污）水槽、

坑井、塔槽等，且多屬非經常性作業場所，造成雇主及勞工易輕忽其危害性，另因

該等場所進出受限致救援不易，如發生職業災害往往造成多人死傷，罹災者除作業

相關之勞工、承攬商、雇主外，甚至包括救援人員。

為避免遺憾再度重演，職安署持續訂定「年度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計畫」，

責請各勞動檢查機構執行監督檢查及輔導，並辦理宣導會，督促業者與工作者落實

局限空間作業危害預防措施。2020年共計實施 7,578場次監督檢查，辦理局限空

間作業觀摩演練及宣導說明會共計 77場次， 製作宣導圖卡，善用社群網站、電視

臺托播、燈箱廣告等多元管道擴大宣傳，加強局限空間作業的防災意識。

◎ 辦理局限空間防災示範觀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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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氣候異常 瞭解熱危害護健康

近年來，全球暖化引發氣候異常，年平均溫度逐漸上升，位處亞熱帶的臺灣

更是經常遭熱浪侵襲，連帶影響經常性的戶外作業從事人員，如：營造業、馬路

修護、電桿維修、農業等勞工，導致這些族群因高溫引發熱疾病，危害健康的案

例逐年增加。

職安署積極督促戶外作業事業單位，採取強而有力的熱危害預防措施，加強戶

外作業勞工的健康保護，打造安全無虞的工作環境，2020年共計實施 1萬 0,339

場次監督檢查。同時成立「高氣溫戶外作業熱危害預防行動資訊網」，無論是事業

單位及勞工，可透過行動裝置隨時查詢熱危害資訊，評估及取得相關應對措施，提

升戶外相關作業人員的熱危害預防認知，保護從事戶外作業勞工的健康。

◎ 高氣溫戶外作業設置遮陽棚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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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不能停 防護不隨意

2020年 7月起，事業單位勞工人數達 200人以上者，雇主應訂定呼吸防護計

畫並確實執行。職安署編撰「呼吸防護計畫技術參考手冊」，建置呼吸防護專區，

提供內容詳盡的宣導資料、圖卡等，這些豐富資訊能協助事業單位，徹底瞭解呼吸

防護計畫，執行時事半功倍。同時辦理相關教育訓練 23場次、訪視輔導 15場次、

執行成果示範觀摩會 3場次、製作 2部呼吸防護具穿戴篇及測試篇的教育訓練影片

等，擴大相關訓練及宣導行銷，協助事業單位提升呼吸防護知能，建立應有的管理

措施。

◎ 教育訓練影片「呼吸防護具 -測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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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迅速應對肺炎疫情 阻絕職場染疫風險

發布防疫指引 共禦疫情更有信心

2020年職場安全的關鍵重點莫過於「職場防疫」，自 2019年底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發生以來，2020年底全球確診病例數高達 7,700萬人，其中

170萬人不幸死亡，191個國家飽受衝擊，各行各業苦不堪言。衛生福利部因應疫

情變化，自 2020年 1月 15日起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增為第五類法定傳

染病，並於 1月 20日宣布成立「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統籌各部會資源與人力，召開跨部會指揮中心會議及專家諮詢會議，防止國內疫情

擴散，守護國人健康。職安署則於 1月 30日訂定發布國內首份職場防疫指引──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職場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指引」，提供職場防疫共通性注

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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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變化莫測的疫情，職安署滾動式調整防疫管理對策，同時協助事業單位依

職場感染風險等級採取對應防疫措施，參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的「企業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持續營運指引」與各類指引、國際相關

職場防疫資訊等，於 4月 20日修訂「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職場安全衛生防護

措施指引」，提醒雇主與勞工辨識工作環境或作業可能的危害、實施風險評估，依

評估結果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有效防止疫情傳播。

此外，因應防疫期間食物外送需求大幅增加，職安署於 2020年 4月召集各家

外送平台業者，研商訂定「食品外送平台之外送員（取送餐）防疫重點事項」，保

護外送員執行工作時的安全衛生。

強化高風險行業及移工管理  防疫無破口

2020上半年，國內疫情持續升溫，對各行各業都造成劇烈影響，包括高科技廠、

養護機構、連鎖賣場、大型食物連鎖店、清潔服務業、廢棄物清理業等暴露風險較高

的場所或行業，對勞工造成健康危害的風險也較高。勞動檢查機構職業衛生檢查員針

對以上 6種場所或業別，且僱用人數在 299人以下的事業單位，實施職場防疫措施專

案輔導共計 300家次。

此外，由於 4月 21日新加坡發生移工群聚感染事件，職安署配合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整體防疫政策，推動移工強化防疫管理措施，行政院蘇貞昌院長特別指示勞

動部超前部署，由勞檢人力協助宣導輔導。經勞動部許銘春部長指示職安署與勞動力

發展署合作，加強移工生活分流管理，針對僱用外籍移工 51人以上之大型事業單位

（非營造業 1,007家、營造工地 30處）的工作場所，實施職場防疫措施及移工分流

管理專案輔導，避免外籍移工成為防疫破口，維護全體國民的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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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變化多　助企業與勞工過難關

入秋之後，國際疫情更加險峻，職安署加緊防疫腳步，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發布的秋冬防疫專案，於 12月函請各勞動檢查機構，於實施勞動檢查時一併

執行職場防疫監督輔導，針對養護機構、連鎖賣場、大型食物連鎖店、清潔服務業、

廢棄物清理業、屠宰業、食品加工及聘僱大量移工企業等高風險事業單位，進行專

案查核輔導，協助並確保雇主落實各項防疫對策。

對大型企業來說，從事勞工健康服務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的負責人員，是否妥

善因應疫情，推動職場安全衛生，事關重大，職安署於 2020年辦理「事業單位因

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職場安全衛生查核輔導計畫」，以降低職場

感染風險，保護勞工健康。各勞動檢查機構總計完成書面審核計 2,296家、現場訪

查 294家，共計超過 90%事業單位訂定防疫應變計畫，其中超過 98.5%於職場辦

理防疫宣導措施。

另一方面，職安署修訂 6 項補助作業要點，協助振興國內受疫情影響的企

業，辦理工作環境改善等補助措施（如圖 3-3），籌組輔導團隊協助企業申請，

自 2020 年 4 月開辦至 12 月底，核定 488 家企業申請補助，補助金額計 1 億

1,368 萬餘元。

優先補助受疫情影響之企業

補助內容請參閱作業要點,共有6種

補助企業改善職場環境促進勞工安全健康

購置機械安全裝置等設施補助

促進勞工身心健康補助

改善製程及安全衛生設備補助

每件最高

10萬元

30萬元

250萬元

管制性
化學品

優先管理化學品
（含危險物）

健康危害
化學品

GHS危害性
化學品

公告化學物質清單
（ 101,089種）

許可申請管理

運作資料報備管理

暴露評估 / 分級管控

標 示 / SDS/

危害通識

清單 /

登記審查

新化學
物質

化學物質
安全評估

◎ 圖 3-3職安署企業防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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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2,951 人

錳及其化合物 8,255 人

二甲基甲醯胺7,235人

噪音
162,940 人

粉塵
102,785 人

游離輻射
46,415 人

甲醛  12,156人

鎳及其化合 11,101人

鉛  13,736人

高溫  13,988人

正己烷  19,155人

2013
7月3日
2013
7月3日

50 ∼
99 人
50 ∼
99 人

2022
1月1日
2022
1月1日

職安法
修正通過

2014
7月3日

職安法上路

300人
以上

2020
1月1日
2020
1月1日

100 ∼
199 人
100 ∼
199 人 2018

7月1日
2018
7月1日

200 ∼
299 人
200 ∼
299 人

◎ 圖 3-4  2020年特殊健康檢查人次

  打造健康照護體系 勞工放心打拼

攜手企業照顧勞工健康

「有健康的勞動力，企業才有競爭力」，近年來因工作型態、工作組織和管理

方式改變，維護職業健康面臨許多新風險與挑戰，透過事業單位配置專業醫護人員，

與職安署共同推動勞工健康保護，才能健全職場環境，妥善照護勞工身心健康。另

外，職安署挹注中小企業相關資源，協助提供多元且彈性的勞工健康服務，包含：

勞工體格（健康）檢查資料分析、勞工健康風險評估與管理、工作相關疾病預防及

健康諮詢等，並補助部分經費建立相關設施，維護勞工身心健康與勞動權益。

系統化管理及實地訪視 推動健康保護進一步

勞工健康檢查是「職業健康服務」制度中舉足輕重的一環，《職業安全衛生法》 

明定雇主對在職勞工應定期施行一般、特殊或特定項目健康檢查，勞工則有接受的

義務，作為雇主選配勞工及職場健康管理的重要依據。勞工須至勞動部認可辦理勞

工體格與健康檢查的醫療機構受檢，並由認可機構將特殊健康檢查結果通報至全國

勞工健康檢查資料庫，2020年已通報 43萬 0,717人次（各作業別特殊健康檢查人

次如圖 3-4），有助於勞工健檢資料保存與分析，也作為職安署未來擬定勞工健康

保護政策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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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安署更在 2020年辦理「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檢查品質訪查計

畫」，邀請專家實地訪視輔導，提升認可醫療機構辦理健康檢查的品質，辦理認可

醫療機構品質訪查計 30家、特定檢查項目檢驗機構訪查計 7場次；另為確保事業

單位落實人因性危害（重複性作業等）、過勞及職場暴力等危害預防措施，2020

年執行「勞工身心健康保護專案檢查計畫」，共計 500家。又 2020年共計補助事

業單位改善工作環境及促進職場勞工身心健康計 94家，補助金額逾 1,643萬元。

多元策略 健康服務善循環

職安署不斷思考，如何讓勞工健康保護扎根得更深更廣，於 2017年 11月修正

「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落實事業單位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提

升職場健康照護密度，將企業應配置醫護專業人力的規模，由勞工人數 300人以上

者，分階段逐年擴大至 50人以上企業（事業單位的同一工作場所，勞工總人數達

200 人至 299人者，自 2018年 7月 1日施行；100至 199人者，自 2020年 1月

1日施行）。

也考量到中小企業資源較有限，職安署擴大協助雇主辦理健康管理及職業病預

防，於 2020年 8月公告修正「推動中小企業臨場健康服務補助計畫」，從原訂定

補助勞工人數 199人以下的事業單位，僱用或特約勞工健康服務醫師、護理或相關

人員辦理臨場健康服務，擴大補助至 299人以下的事業單位，由專業醫護人員協助

強化職場防疫措施，落實勞工健康保護並營造健康的工作環境。2020年經費補助

計 1,307家次，總補助金額逾 5,100萬元。

041

多元策略護勞工 維護健康勞動力



提高服務便利性 健康照護率翻倍增

中小企業的勞工健康保護

若能有更多元的協助管道，必

能事半功倍，因此職安署成立

北、中、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

心，依照企業產業特性及需求，

提供職場危害評估、勞工健康

管理、工作相關疾病預防的臨

場輔導，2020年更與各縣市政

府、勞動檢查機構、各地工會、

工業區合作提供駐點服務，提

升便利性。針對勞工提供個人健康諮詢、指導與工作適性評估建議，若有異常工作負

荷的諮商需求，則由合作機構提供諮詢。2020年共計輔導中小企業 639場次，累計

服務勞工 4萬 9,156 人次。

職安署近年來積極與公會團體合作，締結健康伙伴，包括長照產業、精密機械

產業、保全業等。透過結合相關單位資源、挹注改善補助經費、開發產業勞工健康

服務手冊、辦理成果發表觀摩等，全力協助產業改善工作環境，建立讓勞工健康的

安心職場。

近年來，藉由積極建構與擴大推動勞工健康服務，全國勞工健康照護率已自

2016 年的 19.67% 提升至 2020年的 50.38%。

培育人才 為健康服務打底

持續培訓專業醫護人員，才能擴大勞工健康服務的量能，自 2011年至 2020年，

已培訓具勞工健康服務資格的醫師 1,740位，護理人員 1 萬 9,475 位；2020年與

相關單位合作辦理 150 場次在職教育訓練（含母性健康保護研習課程、勞工健康服

務工具 e-Tool 操作使用教育訓練等），促進人員專業能力與時俱進，提供最完善

的健康服務，共計 9,097人次參加。

◎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臨場進行人因工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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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改善 3K 發動產業永續引擎

經過調查，國內辛苦特定製程產業約有 5萬 8千家，大多屬於中小企業，卻能

締造總體年產值近 2兆 9千億餘元，是臺灣不可忽視的重要經濟支柱，因其製程或

作業性質，工作環境多存在高溫、高噪音及高汙染等 3Ｋ特性：骯髒（Kitanai）、

危險（Kiken）、辛苦（Kitsui），造成國人多不願從事 3K 產業工作，產業面臨長

期缺工、人才斷層及年齡老化等問題。

職安署為解決此一困境，自 2014年起陸續選定鑄造業、表面處理業、印染整

理業及橡膠製品製造業，計畫性輔導補助 3K傳產改善安全衛生工作環境。除補助

廠房設置安全衛生設備外，更將環境髒亂、濕滑、陰暗等問題，納入優化工作環境

的補助項目，並成立跨部會合作平台，整合相關機關提供的補助，盡可能給予該產

業最大的轉型支援。透過產業投資、跨部會資源整合及學者專家技術支援等產、官、

學通力合作，協助該產業達成改善工作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及促進就業的多元目

標。至 2020年輔導 260家、補助 194家傳統產業改善工作環境及製程轉型，補助

改善金額計 1.8億元，促進廠商總投資金額約 26億元。

此外，2020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肆虐，對國內 3K產業造成嚴重衝擊，勞動

部許銘春部長特地於 6月 17日實地走訪，與勞資雙方懇談，深入瞭解 3K產業面臨

的困境，並視察輔導改善後的工作環境，關心勞工安全與健康。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關心現場工作環境改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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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遭遇職業災害勞工之權益，職安署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之相關規

定，提供勞保及未加入勞保之勞工及其家屬各項生活津貼及補助，並委託專業機構

提供職業傷病診治及重建服務，以建構完善的職災勞工整合服務為目標。

至 2020年，職安署於全國委託建置 10家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 88家網絡醫院，

補助 25個職業重建服務單位，就近提供勞工便利的專業服務。

另為加強主動服務職災勞工，持續補助 19個地方政府勞工行政單位推動「職

災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設置 53名個案管理員，適時提供職災勞工及其家庭

個別化的深度服務，強化轉介各項勞政、社政等協助資源，幫助勞工度過難關，重

新出發。

  專業醫療團隊守護 保障勞動力

綿密網絡覆蓋 職業傷病無處藏

為保障勞工健康與勞動力，職安署於全國北、中、南、東區醫學中心皆設置職

業傷病防治中心，結合各地區醫院職業醫學科之服務量能，建構職業傷病防治網絡

及職業傷病通報系統（職業傷病防治網絡如圖 4-1），將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與

網絡醫院納入通報範圍，並協助辦理職業疾病鑑定與調查業務。

為了協助與精進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作業標準與服務品質，2007年成立，職業傷

病管理服務中心，以提供勞工更友善便利之職業傷病診治服務。

陪伴讓人好安心 
面對職災不孤獨

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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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傷病防治中心 健康職場最前線

目前職業傷病防治中心提供服務內容如下：

▲  

職業傷病診斷、防治及轉介等服務

由專業醫療團隊提供職業傷病之工作因果關係診斷、職業病防治、職場母性

諮詢、過勞評估等，另視個案需求，提供個案管理或復工評估、職業重建轉介等

服務。

▲  

職業暴露與職業疾病個案調查

藉由個案提供之資訊進行職業疾病調查，並提供工作現場訪視、危害評估等

職業暴露調查之服務。

▲  

職業傷病諮詢服務

提供職業傷病認定、勞保補償、相關法律問題、職業傷病預防及健康諮詢等

服務。

▲  

職業疾病個案研討

辦理職業疾病個案研討，提供職業疾病相關進階課程訓練，藉以提升醫護知能。

◎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醫師進行門診服務◎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至疑似個案工作現場收集暴
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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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1 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其網絡醫院家數

臺北榮民總醫院

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北區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

網絡醫院共28家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臺大醫院附設雲林分院

中區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

花蓮慈濟醫院

東區
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

網絡醫院共28家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高醫大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南區職業傷病
防治中心

網絡醫院共27家

網絡醫院共5家

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其網絡

醫院資訊立即看，請掃 QR code

（職業傷害管理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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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服務 前進偏鄉及漁港

每一個職業傷病防治中心，都肩負著與鄰近地區內之事業單位、政府機關、職

業工會或偏鄉地區等合作推廣職業傷病防治服務，如辦理宣導活動、建立多元轉介

管道等，希望能夠進一步提升職業傷病防治服務效能。

近年來，為了因應國際間與國人重視的各類職業安全衛生、職業傷病議題（如

重大工安事件或石綿肺症等），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亦積極與院內不同專科建立合

作轉介機制，發掘更多職病個案；並連結民間團體，前往偏鄉地區（如原住民部落、

離島）、漁港等職業醫學門診服務較缺乏區域，辦理巡診、宣導活動，期盼能發現

更多潛在暴露的勞工，為他們提供專業保護。

◎ 2020年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每季發行之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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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前往在地工會及偏鄉地區，辦理職業傷病防治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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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職業傷病專業知能

社會大眾對於勞動權益日漸重視，對職業傷病也有更多了解，為提升全體個案

管理師的專業知能，定期辦理個案管理師教育訓練及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聯繫會

議，除討論職災勞工常見如勞保職業病給付審查、職災勞工法律、個案管理服務（包

含診治、補償、復健復工等）、職業疾病認定作業等實務問題之外，透過聯繫會議

了解職業傷病相關專業資訊、政策，以期提供求診勞工即時、完整且妥適的職業傷

病診治服務。

◎  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之職業疾病研討及橫向聯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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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轉介、通報機制 找出職病潛在個案

為因應我國可能存在之職業疾病低估狀況，職安署於 2008年建置完成「職業

傷病通報系統」，將各區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及所屬網絡醫院納入通報範圍，並持續

要求職業傷病防治中心加強建置院內各科部間通報轉介機制，協助所屬網絡醫院辦

理通報事宜，期提升職業傷病發現及通報率。在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的長期努力下，

職業疾病通報量自 2008年 1,600多件逐年穩定提升至近 3年平均約 2千多件。

根據 2020年統計顯示，各職業傷病防治中心開設之職業傷病門診數，每週平

均達到 292診次；門診服務（含過勞）計 2萬 4,521人次（門診數與歷年服務情形

如圖 4-2）；另提供個案管理服務 2,757人、職業傷病諮詢 8,608人及諮詢轉介服

務 736人（合計 1萬 2,101人）；協助勞工共有 8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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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 歷年職業傷病防治服務醫療院所每週開設診次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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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病鑑定嚴謹 肌肉骨骼疾病佔大宗

為保障職業傷病勞工權益，並適時提供必要協助，已加入勞工保險之疑似罹患

職業傷病勞工，可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同時亦可依《職業災害勞工保

護法》第 13條規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職業疾病認定，若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對於職業疾病認定有困難及勞工或雇主對於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認定職業疾病之結果有異議，或勞工保險機構於審定職業疾病過程中，認為

有必要時，得檢附有關資料，向勞動部申請鑑定（目前職業疾病鑑定委員會係由職

安署擔任秘書單位）。其流程如圖 4-3。 

有困難

無困難 無困難

有困難

不服

不服

不服

不服

勞工疑似職業病取得診斷書

向勞保局申請給付 向地方政府申請認定

勞動部職業病鑑定委員會
（專業意見提供）

勞工保險爭議審議會審定 勞動部訴願審議委員會決定

行政訴訟

勞保局核定 地方政府認定

◎  圖 4-3 疑似職業病鑑（認）定及救濟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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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調查指標個案 彙整案例研究參考

職安署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協助職業疾病

調查，由該中心組成職業疾病調查協助小組，視所交付個案，聘請專家就個案情形，

組成調查團隊進行調查評估工作，收集危害暴露、職業醫學、流行病學及職業疾病

認定參考指引等相關資料，撰寫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及工作環境調查報告等，由職安

署彙送勞動部職業病鑑定委員審查，每年均整理具代表性之鑑定案例製作成案例彙

編提供外界參考。

自 2014 年至 2020 年共受理職業疾病鑑定案 93 件。其中肌肉骨骼疾病（含

腰頸椎疾病）計 38 件，佔 40.9% 為最大宗；其次為腦心血管疾病計 17 件，佔

18.3%；精神疾病計 9件，佔 9.7%；職業性癌症計 9件，佔 9.7%；神經病變計 5件，

佔 5.4%；其他各類別計 15件，佔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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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疑因長期頻繁使用手腕工作導致「右手腕廣泛性關節炎併

僵直」、「右手腕背側廣泛性關節炎併腕關節僵硬」及「右

手腕背側廣泛性關節炎併、腕關節僵硬經關節融合術」

案件背景陳述

個案為約 42 歲男性，經營市場黑豬肉販售，工作內容為肢解豬
隻，進行剝骨、分割、去毛皮、清洗內臟等。

個案於工作第 17 年起出現右手腕關節疼痛就醫並進行手術治療。
其以長期頻繁使用手腕工作致病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經
該局核定按普通傷病辦理，個案不服，申請爭議審議，該局爰依保險
爭議審定結果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送請鑑定。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從事市場豬肉攤工作，自工作第 17 年起出現右手腕部
腫脹疼痛就醫，陸續診斷患有創傷性關節炎、痛風性關節炎等
疾病，後檢驗類風溼性因子結果為陰性，顯示個案非痛風性關
節炎。因其整個右腕，也就是從前臂接腕、腕部各小骨之間、
腕接掌三個區域皆有關節炎情形，接受腕關節整形術、腕關節
融合術，術後關節活動度為零，診斷為「右手腕廣泛性關節炎
併僵直」、「右手腕背側廣泛性關節炎併腕關節僵硬」及「右
手腕背側廣泛性關節炎併、腕關節僵硬經關節融合術」，國際
疾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M19.031 右腕關節炎 Pr imar y  
osteoar thr i t i s ,  r ight  wr is t」。

# 肉品販售者 # 廣泛性關節炎

壹、職業性肌肉骨骼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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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疑因長期搬重導致「L2- 5 腰椎狹窄術後併傷口感染、

L2- 5 腰椎狹窄」、「L5- S 1 腰、薦椎椎間盤突出」

案件背景陳述

個案為約 49 歲男性，從事泥水營造工作，平時以 2-3 人為一工
班作業，工作內容包括：搬抬水泥、鏟沙土、拌合水泥砂、混泥土及
搬運大理石和鋪設大理石磚等。

個案因工作第 23 年開始出現小腿麻痛就醫，其以長期搬重致病向
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經該局核定按普通疾病辦理，個案不
服，提起爭議審議，該局爰依保險爭議審定結果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送請鑑定。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擔任泥水工，因出現小腿麻痛症狀至醫院就診並接受手
術治療，診斷為 L2-5 腰椎狹窄術後併傷口感染、L2-5 腰椎狹
窄、L5-S1 腰、薦椎椎間盤突出，國際疾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M51.2 第 5 腰椎、第 1 薦椎椎間盤突出 Other  spec i f ied  
inter ver tebra l  d isc  d isp lacement」。

# 營造搬運工 # 椎間盤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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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疑因長期手部重複捏、握工作導致「右手大拇指腕掌關節

骨關節炎、右手拇指基底關節骨關節炎併半脫臼」

案件背景陳述

個案為約 56 歲男性，從事水電工作約 26 年，主要工作為從事工
廠用電設施，工作內容包括：電焊接電線、閘道 / 無熔絲開關、總配
電箱、安裝、配線、機器端置線及變壓器置線等。

個案於工作 20 餘年出現左、右手大拇指疼痛症狀就醫並接受手術
治療，其以長期手部重複捏握作業致病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病給
付，經該局核定按普通傷病辦理，個案不服，申請爭議審議，該局爰
依保險爭議審定結果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送請鑑定。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於工作第 22 年、23 年陸續出現右手、左手大拇指疼
痛症狀就醫，依據調查團隊調查，個案慣用手為右手。其至醫院
接受影像學檢查，X 光報告顯示雙側第一腕掌關節關節炎變化、
關節腔狹窄與骨刺形成，術前病歷紀錄理學檢查顯示右側大拇
指腫脹與壓痛，並於工作第 26 年接受「右手拇指基底關節韌帶
成形及大多角骨切除術」，診斷為「右手拇指基底關節骨關節
炎併半脫臼」，國際疾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M18 第一腕
掌關節骨關節炎 Osteoar thr i t is  of  f i rst  carpometacarpal  
jo int」。

# 水電工 # 關節骨關節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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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疑因長期搬重導致「腰椎椎間盤疾患、腰椎脊椎狹窄症」

及「L5- S 1 腰、薦椎滑脫」

案件背景陳述

個案為約 61 歲男性，從事鋼鐵零組件加工約 37 年，主要工作為
將購入之鋼鐵原料，利用刨床、銑床、焊接及研磨等機台進行加工，
完成後將成品出貨給下游廠商等。

個案從事鋼鐵零組件加工作業多年因腰部不適就醫，其以長期搬
重致病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經該局核定按普通傷病辦理，
個案不服，申請爭議審議，該局爰依保險爭議審定結果及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送請鑑定。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於工作第 17 年因身體不適就醫，經磁振造影檢查
(MRI )，報告顯示 L4-5 腰椎椎間盤突出併壓迫右側 L5 腰椎神
經、L5-S1 腰、薦椎滑脫，個案接受治療並進行椎間盤切除手
術、椎弓減壓術；其後續於工作第 34 年就醫，經磁振造影檢
查，報告顯示 L5-S1 腰、薦椎椎間盤滑脫、L3-4 腰椎椎間盤
突出，L4-5 腰椎椎間盤突出，並因椎間盤突出導致 L5 雙側腰
椎神經孔中度狹窄，國際疾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M51.2
腰 椎 椎 間 盤 突 出 Other  spec i f ied  inter ver tebra l  d isc  
d isp lacement」。

# 金屬加工 # 腰椎椎間盤突出

22

案例五

疑因長期搬重導致腰椎椎間盤突出

案件背景陳述

個案為約 58 歲男性，從事室內水泥裝修作業，工作內容包括：室
內修改、大型工地。

個案於工作第 29 年開始出現下背痛就醫，其以長期從事搬重工作
致病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病給付，經該局核定按普通疾病辦理，
個案不服，申請爭議審議，該局爰依保險爭議審定結果及職業災害勞
工保護法送請鑑定。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有廣泛脊椎病變、B 型肝炎合併肝硬化經肝臟移植病
史，其於工作第 23 年曾發生工作中跌落事件致顱內出血、左側
第 7、8 肋骨骨折及左側鎖骨骨折，於工作第 29 年開始出現下
背痛，至醫院就醫，經磁振造影檢查 (MRI )，診斷為腰椎椎間盤
突出，國際疾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M51.26  其他腰椎椎間
盤移位 Other  inter ver tebra l  d isc  d isp lacement ,  lumbar  
region」，經手術治療後，於神經外科與疼痛科追蹤治療。

# 室內裝修 # 腰椎椎間盤突出

28

案例六

疑因長期採蹲跪搬運導致左側膝部內側半月板後角撕裂

案件背景陳述

個案為約 46 歲男性，從事航空地勤工作，期間曾因故中斷工作 3
次，工作內容為客機行李裝卸載。

個案自工作第 16 年開始出現左膝疼痛就醫，其以長期於狹隘空間
採蹲跪作業致病向勞工保險局申請核退職災自墊醫療費用，經該局核
定自墊醫療費用不予給付，個案不服，申請爭議審議，該局爰依保險
爭議審定結果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送請鑑定。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自述於工作第 16 年因出現左膝不適症狀至國術館處
置；工作第 21 年因疼痛症狀加劇至骨科診所就診，後續至醫院
進行磁振造影檢查 (MRI )，其報告顯示「左側膝部內側半月板
後角撕裂」，國際疾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S83.2 膝關節半
月狀軟骨病變 Tear  of  meniscus ,  current  in jur y」。

# 航空地勤 # 內側半月板後角撕裂

32

案例七

疑因長期從事腰部重複前彎、負重工作導致「L3- 4、

L4 - 5、L5 - S 1 腰、薦椎椎間盤突出」

案件背景陳述

個案為約 50 歲男性，從事生產技術工作約 19 年，主要職務包括：
配料室技術員、生產技術員 / 助理技師、行政支援等，工作包含：桶裝、
紙包裝、紙箱裝、物料混合、產品膜衣錠、行政支援等。

個案於工作第 11 年出現大小腿及臀部痠麻就醫並接受手術治療，
其以長期從事腰部重複前彎、負重工作致病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
病給付，經該局核定按普通傷病辦理，個案不服，申請爭議審議，該
局爰依保險爭議審定結果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送請鑑定。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於工作第 11 年開始出現大小腿及臀部痠麻的症狀，經
診斷為 L2-4 腰椎壓迫性骨折合併腰椎狹窄症候群；工作第 13
年，經磁振造影檢查 (MRI ) 結果顯示 L3-5 腰椎狹窄、滑脫，
陸續接受數次腰椎手術；工作第 14 年起減少負重、重複前彎
動作，並增加行政工作；於工作第 18 年診斷為 L3-4、L4-5、
L5-S1 腰、薦椎椎間盤突出，國際疾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
「M51.2  腰椎椎間盤突出 Other  spec i f ied  inter ver tebra l  
d isc  d isp lacement」。

# 技術員 # 椎間盤突出

38

案例一

疑因從事長工時水電工作促發腦血管疾病

案件背景陳述

個案為約 40 歲男性，擔任水電技師約 17 年，其中從事戶外高空
路燈更換和維修等道路工程作業約 12 年。

個案於某日在吊車上更換 LED 路燈，突然出現暈眩無力等症狀送
醫急救，其以長時間從事水電工作致病向勞工保險局申請職業傷害失
能給付，經該局核定按普通疾病辦理，個案不服，提起爭議審議，該
局爰依保險爭議審定結果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送請鑑定。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於工作某日施作 LED 路燈更換時，突然於吊車上暈
厥無力、不自主流口水並陷入昏迷，經送醫院急救，由頭部
電腦斷層診斷為腦內左側殼核出血，屬非創傷性腦出血，國
際疾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 I610  非創傷性腦半球皮質
下 出 血  N o n t r a u m a t i c  i n t r a c e re b r a l  h e m o r r h a g e  i n  
hemisphere ,  subcor t ica l」，接受開顱手術移除血塊等治療，
於病況穩定後出院，後持續接受復健治療。根據我國「職業促
發腦血管及心臟疾病 ( 外傷導致者除外 ) 認定指引」，個案罹患
之疾病屬職業病診斷指引列舉之目標疾病。

# 水電技師 # 腦血管疾病

貳、職業促發腦心血管疾病

44

案例二

疑因從事長工時維修保養工作促發腦心血管疾病

案件背景陳述

個案為約 32 歲男性，擔任維修保養人員，其於某日在家中突然感
到頭暈、胸悶，送至醫院急救，個案以長時間工作致病向勞工保險局
申請職業傷病給付，經該局核定按普通疾病辦理，個案不服，提起爭
議審議，該局爰依保險爭議審定結果及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送請鑑定。

職業醫學證據調查報告之分析

一、疾病之證據

個案於工作半年某日在家中起床，忽然感到頭暈、胸悶，
送至醫院急診後被診斷為「ST 段上升型心肌梗塞」，國際疾
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 I21  心肌梗塞  Acute  myocardia l  
in farct ion」，接受經皮冠狀動脈介入術後住院，於住院期間
再發生「左中大腦動脈梗塞」，國際疾病分類標準 ( ICD-10) 為
「 I63 .512 伴有腦梗塞之左側大腦中動脈阻塞及狹窄  Cerebra l  
in farct ion  due to  unspec i f ied  occ lus ion or  s tenos is  of  
le f t  middle  cerebra l  ar ter y」，兩者皆屬我國職業促發腦血
管及心臟疾病  ( 外傷導致者除外 )  之認定參考指引中所列之目標
疾病。

# 保養人員 # 椎間盤突出

◎  2020年職業病鑑定案例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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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災補助面面俱到 安心養病免煩惱

2002年 4月28日《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施行後，遭遇職業災害之勞保被保險人，

經向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請領勞工保險各項職業災害給付後，得再向職安署申請職業疾

病生活津貼、失能生活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器具補助、看護補助及家屬補助。

此外，勞保被保險人在勞保效力終止後，如經醫師診斷罹患職業疾病，而該職

業疾病係於保險有效期間所致，且未請領勞保給付及不能繼續從事工作者，還可以

請領退保後職業疾病生活津貼。

對於未加入勞工保險之受僱及自營作業勞工，亦得申請職業疾病生活津貼、失

能生活津貼、職業訓練生活津貼、器具補助、看護補助及家屬補助。此外，未加入

勞工保險之受僱勞工如遭遇職業災害，致死亡或失能達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附表

第 1等級至第 10等級規定之項目，且未獲雇主足額補償時，得申請死亡補助或失

能補助。

全年補助近 2.5億 未加勞保勞工亦可請領

2020 年度已加勞保及未加勞保勞工補助核付件數計 2,857件，補助金額 2億

4,810萬 8,487元。

另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前於 2019年 12月 27日針對臺灣美國無線電股份有限公

司（RCA）作成應給予第 2批罹災勞工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判決。為尊重法院判決，

爰參酌該判決附表所列之特定癌症及疾病種類，於 2020年 5月 20日發布修正「勞

動部辦理原臺灣美國無線電股份

有限公司罹病死亡勞工之慰問金

發放要點」，以保障勞工權益。

2020年共計核發 78件，金額為

1,367萬 3,936元。

◎  職安署製作之補助簡介摺頁，提供民眾與相關單位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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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心出發 重建工作能力

重建補助金額逐年攀升 勞工復工率達八成

勞工一旦發生職業傷病，因為身體傷害或心理上的問題，造成工作能力下降致

勞動力減損，不論是短期休養或長期失能都會造成勞工、雇主及政府三方經濟產能

的損失。經由適當且及時的職業重建協助其儘速重返職場，不僅減輕勞工家庭經濟

負擔，同時找回職災勞工的自信心，還能有效降低雇主的損失、減輕勞工保險支出

與政府協助資源的負擔。

為協助職業災害勞工重返職場，職安署依據《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第 10條及

「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補助辦法」規定，受理事業單位、職業訓練機構及相關團

體申請辦理職業重建事項，2020年共核定補助 25個單位提供心理輔導及社會適應、

工作能力評估及強化、職業輔導評量及職務再設計等服務（辦理單位如圖 4-4），

針對職災勞工之狀況及需求提供即時與適切地幫助，計約服務 675名職災勞工，補

助金額約 2,973萬元；而經由積極參與配合之職災勞工，復工率高達八成，歷年辦

理情形如圖 4-5。

◎  職安署製作之補助簡介摺頁，提供民眾與相關單位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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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服務單位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
．臺北榮民總醫院
．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衛生福利部雙和醫院
．汐止國泰綜合醫院
．永和耕莘醫院

．林口長庚紀念醫院
．桃園市私立脊髓損傷潛能發展中心
．新竹馬偕紀念醫院
．大千綜合醫院

．羅東博愛醫院

．花蓮慈濟醫院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彰化基督教醫院
．南投竹山醫院

．臺灣大學附設醫院雲林分院
．嘉義基督教醫院
．天主教聖馬爾定醫院
．凱心希望心理諮商所
．大林慈濟醫院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奇美醫院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高雄榮民總醫院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紀念醫院

◎  圖 4-4全國各地職能復建服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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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5 歷年職災勞工職業重建補助件數及金額

◎ 工作強化中心協助職災勞工進行各項工作模擬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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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重建制度化 提升服務品質 

為使每一個辦理職業災害勞工職業的重建單位，能夠提供一致性之服務，建構

制度化職業重建服務標準，以提升整體服務效能，職安署辦理「職業災害勞工職業

重建服務輔導計畫」，除推廣職業災害勞工職業重建服務、建立齊一化服務流程及

其個案管理品質之外，並提供服務單位及相關人員諮詢輔導及辦理專業人員教育訓

練，協助其提升職能復健服務品質等。2020年經推廣後新增 3個單位提供職業重

建服務，除可增加服務量能，並可就近提供職災勞工更便利之服務。

 

 

◎ 辦理醫事機構說明會

落實安全衛生教育 協助勞工防災及減災

為鼓勵民間團體共同推動職災預防工作，持續補助民間團體辦理職業安全衛生

宣導活動，使更多勞工能接受其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於工

作前多一分職災預防觀念，減少發生職災的機會。

2020 年依《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辦理職業災害預防事項，共核定補助

20個單位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宣導會，合計辦理 98場次，宣導人數約 5,880人；

另核定補助 3 個單位辦理職業災害之研究及職業疾病之防治等計畫，總補助金

額約 783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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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災勞工個案管理員透過宣導活動，協助民眾了解與職災相關的
各項細節

  個案管理員主動出擊  提供個別化暖心支持

「職災勞工個案主動服務計畫」於全臺 19個地方政府中設置 53名個案管理員，

以個案管理方式提供職災勞工個別化的深度服務，同時連結社會福利及就業服務等

相關資源，支持職災勞工及其家庭渡過困境，協助職災勞工重返職場。個案服務內

容包含：

▲  

維護職業災害勞工權益

提供完整職業災害權益諮詢，保障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屬可獲得應有之協

助，並於重大職業災害案件發生後，立即辦理職業災害個案慰問及後續協助，降

低職業災害對個人及家庭可能產生的衝擊。

▲  

支持家庭度過危機

發揮個案管理功能，建構完整職業災害勞工服務資源網絡，結合運用政府及

民間資源，預防職業災害勞工及其家庭陷入困境。

▲  

協助勞工重返職場

追蹤瞭解職業災害勞工身心復原情形，整合就業服務資源，恢復與強化職

業災害勞工工作能力，並陪同個案與雇主協商重返職場之相關工作條件與輔助設

施，爭取協商合宜之工作環境與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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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災勞工個案管理員成立職災勞工支持成長團體，協助他們重返職場

◎  職災勞工個案管理員辦理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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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整合系統持續擴增  強化個管員服務效能

職災勞工個案管理員多具備社會工作、社會福利、心理諮商或就業服務背景，

能有效運用社工專業素養建立服務關係，提供個案適切服務，亦能積極統整區域性

服務資源以協助職災勞工家庭。

為強化服務效能，職安署建置有「職業災害勞工服務資訊整合管理系統」，系

統化協助職災勞工個案管理員填報個案服務情形，並運用系統連結職能復健相關服

務資源，達到追蹤職災勞工重返職場、社會適應及勞動權益保障之目的，職安署現

正規劃加入職業傷病診治與通報資訊連結，以建立單一窗口、整合式職災勞工服務

為目標。

自 2008 年開辦以來至 2020 年服務新開案之職災勞工及其家庭共計 3 萬 410

案，連結權益諮詢、法律協助、勞資爭議協處、經濟補助、心理支持輔導、復工職

能復健或職業重建及就業服務等資源等服務計 108萬 6,333餘人次。

另為照顧職災死亡勞工家屬，依「勞動部辦理職業災害死亡勞工家屬慰助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職災死亡個案慰問，以部長名義發放每名職災死亡勞工家屬慰問金

10萬元，協助其辦理後續相關事宜之急需用度。

061

陪伴讓人好安心 面對職災不孤獨





  青少年安心工作 跨部會來照顧

青少年是國家永續發展的基石，為保護未滿 18 歲勞工確保其在職場的安全衛生

權益，運用跨機關合作機制，由勞動部於 2020年成立跨部會「兒少職場安全衛生權

益小組」，邀請職場安全衛生專家、兒少代表、兒少相關團體及政府機關代表針對「兒

少職場安全健康」、「就業輔導協助」及與教育、社政機關「聯繫轉銜機制」等相關

議題，整合跨部會意見及推動執行，定期召開跨部會協商會議。

除上述措施外，職安署亦將青少年的職業安全衛生納入勞動檢查方針的監督檢查

重點。2020年持續針對僱用未滿 18 歲勞工較多之行業別，實施青少年職業安全檢查，

共計 1,508場次，實施工讀生及部分工時勞動條件專案檢查為 1,256場次。

伍 關照特定族群
共創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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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齡寶貴經驗 國家發展不可缺

積極打造中高齡勞工友善職場文化，有助確保中高齡勞工於職場工作的安全與

健康，對國家未來至關重要，為推廣中高齡勞工友善職場文化，確保勞工於職場工

作的安全與健康，2020年推動中高齡勞工健康服務示範企業共計 6家，由專業團

隊提供臨場輔導及經費補助。服務內容包含：職場工作環境改善、作業流程調整及

勞工健康諮詢等，透過製作中高齡勞工健康服務案例、舉辦中高齡勞工健康安全輔

導與諮詢活動等，促使雇主重視中高齡勞工的適性就業與健康維護。另配合《中高

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施行，發布「中高齡及高齡工作者安全衛生指引」協助

雇主建構中高齡友善就業環境。

◎ 勞工健康服務中心臨場進行中高齡勞工健康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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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護母性健康 守護國家未來

保護妊娠中與分娩後未滿 1年的女性勞工有其特殊性與重要性，為提供事業單

位及勞工母性健康保護諮詢或適性配工相關建議，職安署委託設置各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及「職業傷病防治中心」，以就近提供相關健康服務，2020年涵蓋女

性勞工計 1萬 8千多人。另職安署於 2020年 9月修正發布「女性勞工母性健康保

護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重點包含擴大適用範圍，明定 100人以上的事業單位

應訂定母性健康保護計畫、新增雇主應依式填寫作業場所危害評估及採行措施、強

化勞工個人健康狀況評估，修正辦理適性工作評估醫師資格等，並辦理母性健康保

護相關研習活動共 19場次，近 800人參與。透過積極臨場輔導或宣導推廣，讓即

將成為母親的女性勞工能在職場安心工作。

◎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醫師進行母性健康保護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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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宣導職安衛 為原住民權益把關 

原住民族及外籍移工較多從事較高風險之工作，職安署於 2020 年選定僱用有

原住民族之工廠及工地等實施臨場訪視輔導，提供諮詢服務計 82 場次、協助高風

險廠場申請安全衛生設施補助 18 件、辦理安全衛生宣導會 13 場次及原住民族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 20 場次。另配合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辦理的原住民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巡迴展示計畫，透過交流訪談瞭解在地族人需求以推動後續原住

民各項勞動政策參考，派員參與原住民宣導教室活動。

◎ 原住民職安衛宣導會

◎ 原住民豐年祭宣導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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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及實體並進 幫助移工遠離危險

分析近 3 年勞保職業災害給付統計資料，機械切割夾捲災害約占外籍移工總給付

件數 73％，事業規模以中小企業居多，職安署透過風險分級管理及辦理機械切割

夾捲災害預防輔導等因應策略，篩選具高風險業別及高違規、高職災發生率等事業

單位，優先實施職業失能災害預防專案檢查，落實法令規定 2020 年實施該專案檢

查計 3 萬 1,150 場次，實施中小企業臨廠診斷及個案式輔導 722 家次，協助落實自

主管理及加強機械安全防護等安全衛生設施，以保障外籍移工的工作安全。

另為加強外籍勞工職業安全衛生宣導，職安署網站已設置外籍移工安全衛生宣導

專區，在專區內提供職業安全衛生宣導海報及貼紙等電子檔，並建置職業安全衛生數

位學習平台，於 2020年先完成 5門與製造業危害相關之數位課程，並翻譯成英語、印

尼語、泰語及越語等多國語言，以強化外籍移工危害辨識能力。此外，為促使外籍勞

工合法操作堆高機、固定式起重機，職安署協調經評鑑優良之訓練單位開設外籍勞工

專班，2020 年共開 133 班次，參訓人數計 2, 951人。

◎ 學習正確的堆高機操作方式

◎ 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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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體轉線上  國際交流不停歇

 每 3年召開 1次的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因受疫情影響，2020年以「COVID-19 

and OSH」為主題，將過往的實體會議改成線上召開，邀請多位國際相關領域專家學

者，共同討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與職業安全衛生的各項議題，職安署也指派代

表參與線上討論，吸收並分享臺灣在職業災害預防、職業災害勞工重建等案例，除了

強化與各國的實務交流，同時也加深國際參與強度。

如何增進防爆安全技術水準、提升業界安全意識、強化我國在國際防爆安全領域

完整性，一直是職安署努力的目標，因此在 2020年 11月辦理「2020防爆安全技術

國際專家講座」。為了配合我國防疫措施，專家講座全程以預錄教學及視訊座談方式，

邀請德國、法國防爆電氣設備技術與驗證領域專家及國內相關業者、專家等參與，搭

建防爆電氣設備驗證體系及職業安全議題的溝通及技術交流平台，分享相關國家在實

務面執行成功經驗。 

◎ 鄒子廉署長參與 2020防爆安全技術國際專家講座之貴賓合影

多管齊下  
注入職場安全衛生DNA

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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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辦臺英高峰會 提昇臺灣職安水準

 持續深化臺英合作伙伴關係，推動臺英雙邊交流合作，是職安署國際交流很重要

的一環，因此於 2020年 9月與英國HSE共同舉辦第 1屆臺英職業安全衛生高峰論壇，

以遠端視訊連線方式，相互分享職場安全與健康資訊及促進策略。會中並由鄒子廉署

長與英國 HSE執行長 Sarah Albon一同簽署合作確認書，宣布二國的官方職業安全

衛生專責機構（UK HSE & TW OSHA）未來合作項目，期借鏡英國實務作法與經驗，

提升產業安全效能及競爭力，力求將臺灣的職業安全衛生水準推上世界頂尖，成為名

列前矛的國家之一。

◎ 第 1屆臺英職業安全衛生高峰論壇參與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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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跨洋串連寶貴經驗

2020年，面臨疫情的多重考驗，職安署仍致力參與多個國際職業安全相關論壇

與活動，與國際社會交流接軌，例如：參與 2月 4日至 6日於馬來西亞太子城舉辦的

「APEC 2020 第一次資深官員會議化學對話會議」，分享我國化學品管理作為，包括：

成立化學品管理專責單位、調和既有清單、建立新化學物質統一登錄窗口、機密資訊

保密作為等，展現我國對於重要國際議題的行動與貢獻；同年 11月 5日至 6日，受

肺炎疫情影響，「APEC 2020 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化學對話會議」改採線上視訊方

式舉行。會中我國分享執行 GHS相關經驗，並提供 GHS能量建置工作，積極展現對

APEC會員體的貢獻，未來職安署將持續於 APEC平台拓展國際交流與合作，攜手各

國為職場安全繼續努力。

另外，也因應疫情於 2020年 10月 5日至 6日線上參與國際勞工組織（ILO）與

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合力舉辦的「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與國際專家學者

共同討論、交流肺炎疫情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的新興議題，透過汲取國外寶貴經驗，

推動我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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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立職安衛獎項  激勵企業及個人

◎ 行政院沈榮津副院長及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與得獎單位代表合影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為職業安全衛生領域的最高獎項，設獎目的在於拔擢長

期致力於推行職場安全衛生的企業，樹立國內產業的學習標竿。2020 年共有 12 家企

業及 2 位個人獲獎，其中獲得企業標竿獎有群創光電公司、欣興電子公司、森霸電力

公司及長春人造樹酯公司等 4家、傳統產業投資特別獎 3家及勞動健康特別獎 5家獲

獎 （包含 3家醫療機構、1家金融機構及 1家大學 ）。

我國舉辦的職業安全衛生獎項，在性質上可區分為標竿型及鼓勵型獎項。

獎項分為「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優良工程金安獎」及「職業安全衛生優良

單位及人員獎」，各獎項的設獎目的、選拔對象及 2020 年辦理情形如下：

◎ 獲獎單位進行墜落預防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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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單位及人員獎」係鼓勵地區性事業單位及人員積極落實安全

衛生工作。2020 年評審結果計有 39 家獲得優良單位獎及 24 位獲得優良人員獎，另

有 9 家事業單位因連續 3 年獲得優良單位獎，並經再審查因該單位由於推動職業安全

衛生系統具有一定績效良好，頒發「優良單位五星獎」。

「優良工程金安獎」係為激勵國內優良工程落實安全衛生管理，提升施工安全文

化，獲選特優及優等的工程單位，得列為政府採購法認定之優良廠商 2 年，獲選佳作

者，亦得列為優良廠商 1 年。

◎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出席優良工程金安獎暨職安衛五星獎頒獎典禮

◎ 優良工程金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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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工程金安獎實地評審作業

2020年金安獎特別擴大優良工程參選範圍，首次納入施工進度達 80%以上的

大型民間工程，作為民間工程觀摩的典範及公共工程標竿學習的對象。本年參選工

程共計 68件，人員計 8位，經評審後工程類有 1件特優、16件優等及 19件佳作，

人員類優等 1位、甲等有 3位，頒獎典禮也首度移師高雄舉辦，與熱情的南部民眾

一起分享得獎者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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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良工程金安獎實地評審作業

◎ 辦理職場健康服務傑出人員頒獎典禮 

此外，健康勞動力是企業的重要資產，事業單位若能重視勞工身心健康，提升健

康服務的品質，必定能同時增加健康勞動力與企業競爭力。職安署特地於 2020年

訂定「職場健康服務傑出人員選拔作業計畫」，首次於從事職場健康服務的人員中，

評選出擁有優良事蹟或顯著效益者，共 3名楷模獎及 5名績優獎。邀請得獎人員分

享其作法，經驗交流讓事業單位共同重視勞工身心健康。職安署未來將持續分享推

動職業安全衛生與健康服務的成功經驗，協助企業確保健康安全勞動力，進而達到

永續發展的雙贏局面。

  安全伙伴聯手共創三贏

為促進勞工安全及產業安全，透過安全伙伴計畫之推動，在良性交流互動的運作模

式下，強化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運作機制（PDCA），落實安全衛生管理及

設施之改善，進而建立全員參與之安全文化，達成企業永續經營、政府建構職場安全、

勞工健康促進的參贏目標。

另職安署三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亦於 2020年與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職業安

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聯盟及斗六工業區廠商協進會等公會團體，締結安全伙伴關係。目前

職安署及各勞動檢查機構合作中之安全伙伴，計有 2個工程專案、10個大型企業、16個

公會團體及 2個工業區等安全伙伴，未來將持續檢討精進，以提升安全伙伴之實質效益。

075

多管齊下 注入職場安全衛生DNA



  化被動為主動  鼓勵企業自主管理

引進 TOSHMS驗證制  近百萬勞工受益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TOSHMS） 驗證制度從 2008年推動至今，已 10

餘年，經統計，2020年國內通過 TOSHMS驗證之事業單位有 957家，初估受保護

的勞工亦由 6.9萬人增至超過 95.9萬人。進一步分析這 957家 TOSHMS驗證單位，

高風險第一類事業單位有 888家（占 92.7%），其餘為第二類及第三類事業單位占

（7.3%），顯示 TOSHMS驗證以高風險事業單位佔多數。另以通過 TOSHMS驗證

單位驗證前後 3年總合傷害指數平均值之趨勢來看（如圖 6-1），驗證前 3年平均值

為 0.40，而驗證後第 3個 3年為 0.21，累計降幅達 47.5%。事業單位持續落實推動

職安衛管理系統，確實可有效降低職業災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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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前3年
驗證後
第一個3年

驗證後
第二個3年

驗證後
第三個3年

驗證後
第四個3年

累計降幅

達47.5%

標 竿 型

標 竿 型
★ 優良單位

★ 優良單位五星獎
★ 優良公共工程金安獎

★ 中小企業特別獎 
★ 勞動健康特別獎
★ 傳統產業投資特別獎

★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
★ 企業標竿獎

◎  圖 6-1 TOSHMS驗證單位驗證前後 3年總合傷害指數平均值之趨勢

◎ 職安署與 TAF簽署 TOSHMS驗證機構認證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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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與國際接軌方面，職安署於 2020 年修正 TOSHMS驗證指導要點，將驗證標準

調整為國家標準 CNS 45001並與國際標準 ISO45001同步，且為推動符合我國國情

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驗證及認證制度，職安署與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

攜手推行 TOSHMS認證方案，共同合作推動 TOSHMS 2.0驗證制度，並於 2020年

10月 12日簽署合作備忘錄，提升 TOSHMS驗證機構之管理量能。

此外，就目前國內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實施成效及宣導活動來統計， 2020

年辦理共計 5場次宣導活動及協助 12家 TOSHMS驗證單位完成轉換驗證，2020年

已逾 80% TOSHMS驗證單位完成轉換驗證。職安署為促進產業互相交流鼓勵通過 

TOSHMS 驗證的事業單位，自主成立北、中、南三區促進會。於 2020年辦理 10場

次教育研習與觀摩活動（逾 1,000人次參加）、編撰 3 份案例手冊、6 份管理案例文

宣及投稿 4篇期刊。

◎ TOSHMS促進會之管理實例文宣 ◎  TOSHMS促進會COVID-19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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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SHMS促進會展開研討活動

推動績效審查（認可）制 挑戰「零災害」目標

為提升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執行成效，期許事業單位自我挑戰追求「零

災害」目標，藉由實地派員評核追蹤各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的執行績效，

協助事業單位突破執行管理系統所面臨的困境，2020年修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

統績效審查及績效認可作業要點」，針對其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推動績效之認可機

制，調整績效審查作為相關指標，提升行政效率。2020年累計通過職業安全衛生管

理系統績效審查（認可）為 156家。

◎ TOSHMS三區促進會的活動現場

◎ 勞動部王尚志次長及鄒子廉署長出席職安衛研討會，瞭
解協作機器人作業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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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廣教育訓練  勞工樂有感

  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2 條規定，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

所必要的安全衛生教育及訓練。現行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職類計有 63種，2020 年辦理

職業安全衛生訓練單位計有 630 家，其中扣除事業單位、政府相關單位、學校、醫院

等辦訓單位後，經地方主管機關核可設有職業訓練機構，且得常態對外辦訓之非營利

法人、雇主團體及勞工團體共計 150 家，依照職安署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資訊網站登錄

的安全衛生教育訓練開班數及受訓人數統計，2020年開班數已達 7,005 班，受訓人

數也突破 20 萬人次。

◎ 辦理勞工吊掛作業訓練

推動訓、考分離，達成公平公正目標

法定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依規定需經過一定測驗後始完成訓練，為確保職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練結訓測驗的公平及公正性，避免考試舞弊情形發生。職安署自 2008 年起

推動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的「訓、考分離」制度，並且依據教育訓練職類之特性，

將部分職類之結訓測驗方式採技術士技能檢定或電腦化測驗。

目前已公告荷重在 1 公噸以上堆高機操作人員等 17 種職類教育訓練之結訓測

驗，採技術士技能檢定，學員受訓取得期滿證明後，須經技術士技能檢定合格才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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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訓練。另外自 2013 年起，陸續公告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等 11 種職類之結

訓測驗採電腦化測驗，而在 2020年新增「屋頂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粉

塵作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2職類，全年計 7萬 7,230名受訓學員參加電腦化測

驗，其中 6萬 1,338名通過測驗，及格率約 8 成。

◎ 受訓學員進行實習演練

走進校園  提升學校職場安全

為提升校園職業安全衛生文化，職安署特別與教育部攜手合作， 2020年 7月與教

育部北、中、南三區大專校院互助聯盟簽訂為期 3年的締結安全伙伴關係，提升各學校

職場安全衛生水準，作為其他學校推動安全衛生標竿。

◎  2020年職安署與教育部南區大專校院安衛自主互助聯盟簽署安全伙伴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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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職場健康一同齊步走

2020年 4月 28日職安署辦理「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啟動活動，由於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肆虐全球，為減少暴露之風險保持社交距離，相關活動

改以遠距模式，首次在 Facebook臉書平台網路直播「提升職場健康勞動力研討會」，

邀請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得主分享「面對看不見的武漢肺炎病毒職場如何因應」，呼

籲企業落實職場安全衛生及防疫，確保企業持續營運之餘，更能守護勞工健康。

◎ 職場安全健康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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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組織介紹

國際勞工組織於 2006 年職業安全衛生架構公約（ILO187 號）公告，國家應參考 

ILO 公約，採取積極行動，制定職業安全衛生國家政策（national policy）、建構法

令規章及落實檢查之國家體系（national system）、實施國家職業安全衛生方案計畫

（national program），形塑「以人為本，珍視工作者安全健康」的職業安全衛生文化，

逐步建構更安全與衛生的工作環境。

職安署於 2014 年 2 月 17 日成立後，主要任務是讓人人享有安全健康、尊嚴勞

動之工作環境，及職業傷病診斷、補償與重建之服務，以確保安全健康勞動力，促進

國家競爭力。職安署的現行組織架構為：置署長 1 人綜理署務，下置副署長 2 人及主

任秘書 1 人。按照任務需求，分別設有 4 個業務組、3 個職業安全衛生中心（派出單

位）及 5 個輔助單位，目前總預算員額 304人，組織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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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安全衛生署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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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重要記事

01

02

04

30

04

20

28

訂定發布國內首份職場防疫指引──「因應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職場安全衛生防護措施指引」，提供職場防疫

方面一般共通性注意事項。

於馬來西亞太子城舉辦的「APEC 2020 第一次資深

官員會議化學對話會議」，分享我國化學品管理作為。

辦理「事業單位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

職場安全衛生查核輔導計畫」，以降低職場感染風險及保

護勞工安全與健康。

修訂「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職場安全衛生防護措

施指引」，提醒雇主與勞工辨識工作環境或作業可能的危

害、實施風險評估，防止疫情於職場傳播。

辦理「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啟動活動，並因應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首次在 Facebook 

臉書平台網路直播舉辦「提升職場健康勞動力研討會」。

  2020 年度大事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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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重要記事

05

06

20

26

10

修正發布「勞動部辦理原臺灣美國無線電股份有限公

司罹病死亡勞工之慰問金發放要點」，凡經法院判決因該

公司環境污染致罹患特定癌症及疾病且已死亡之勞工，其

家屬均得依規定領取慰問金；另一併修正附表所列之特定

癌症及疾病種類，以保障勞工權益。

召開「研商成立跨部會兒少職場安全衛生權益小組」

籌備會議，強化兒少相關勞動權益之保障。

修正公布《勞動檢查法》，增訂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

定期公布勞動檢查年報及事業單位有拒絕、規避勞動檢查

情形者，得按次連續處罰等規定，並自 2020年 6月 12

日生效。

會同桃園市政府，赴「桃園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航空

城捷運線（綠線）新建工程」實施重大公共工程減災聯合

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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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重要記事

06

19

勞動部王安邦次長率領職安署會同新北市政府捷運工

程局李政安局長前往「三鶯線捷運系統計畫統包工程」實

施聯合輔導稽查，檢視現場安全衛生設施執行情形。

07

31

辦理「全國勞動檢查機構首長減災專案會議」，研商

精進各項安全衛生策略與減災作為。

在勞動部許銘春部長見證下，職安署與科技部南部科

學園區管理局簽署合作備忘錄，開發及建置全臺灣首座最

先進的職業安全衛生多體感延伸實境（XR）模擬訓練館。

08

13

會同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前往台灣電力公司桃園大

潭電廠增建電力設備工程進行工安突擊檢查，督促施工單

位落實安全衛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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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重要記事

17

辦理 2020年政府機關推動職業安全衛生績效評核，

決審獲獎之地方政府共計 8縣市，其中苗栗縣、嘉義市評

核等第為「優」。

18 職安署代表勞動部參加法務部廉政署「109年透明晶

質獎」評選，獲廉政署評審小組實地評審及提供廉政實質

建議，有助提升機關廉能透明度。

09

02

召開「兒少職場安全衛生權益小組」第 1次會議，針

對兒少職場安全與健康議題，邀請職安專家、兒少代表、

民間團體等單位研商討論，相關建議並為政策研析參考。

08

086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年報



日期 重要記事

09

07

15

辦理 2020年度勞動部補助地方政府辦理督促事業單

位遵守勞動條件法令業務考核評鑑，評鑑成績優等為新北

市政府、高雄市政府及臺東縣政府。

辦理 2020年度優良勞動檢查員選拔，分別選出 14名

檢查員，及 16名聘用檢查員榮獲優良勞動檢查員，並於

全國職業安全衛生及勞動檢查業務工作會報中頒獎表揚。

23

24

召開職業安全衛生諮詢會，邀請勞、資、政、專家及職

災勞工團體，針對 COVID-19後疫情預防高氣溫危害預防及

移工職災預防等進行討論，精進職安全衛生策略與作為。

與英國 HSE 共同舉辦第 1 屆臺英職業安全衛生高峰論

壇，以遠端視訊連線方式相互分享職場安全與健康資訊及促

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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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重要記事

10

11

05

05

06

11

18
召開離岸風電作業安全跨部會技術平台會議，請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說明其示範風場施工階段之主要風險項目。

「APEC 2020 第三次資深官員會議化學對話會議」改

採線上視訊方式舉行，職安署參與並持續分享執行 GHS 相

關經驗，並提供GHS 能量建置工作。

參加國際勞工組織（ILO）與國際社會安全協會（ISSA）

共同舉辦的世界職業安全衛生大會召開之特別線上會議

「COVID-19 and OSH」，與國際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共同討

論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與職業安全衛生相關之新興議

題，完善我國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工作。

舉辦「2020年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頒獎典禮，由

行政院沈榮津副院長親自頒獎表揚績優單位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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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重要記事

11

19

20

23

辦理「2020 防爆安全技術國際專家講座」，邀請德國、

法國防爆電氣設備技術與驗證領域專家及國內相關業者、專

家等，搭建防爆電氣設備驗證體系及職業安全議題溝通及技

術交流平台。

舉辦「2020年優良工程金安獎暨職安衛五星獎」頒獎

典禮，其中「工程金安獎」首度接受優良民間工程參選，讓

政府與民間工程共同參與，爭取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

的最高榮譽，提升整體營造施工安全文化。

舉辦「2020職業安全衛生推動與發展研討會」，由勞

動部王尚志次長頒獎給積極推動安全健康職場的縣市政府、

企業及人員，並透過專題演講及實務經驗交流，分享職場安

全衛生推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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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

  職業安全衛生署相關網站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https://www.osha.gov.tw/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資訊網

https://trains.osha.gov.tw/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管理職類結訓電腦測驗服務網

https://lsh.etest.org.tw/lshweb/

臺灣職安卡資料管理系統

https://oshcard.osha.gov.tw/

2
3

1

4
5
6
7
8
9
10 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

https://isafeel.osha.gov.tw/mooc/index.php

公布職業安全衛生優良案件及重大職業災害案件系統

https://pacs.osha.gov.tw/

事業單位職業災害通報專區

https://insp.osha.gov.tw/labcbs/dis0001.aspx

TOSHMS 臺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https://www.toshms.org.tw/

營造業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https://coshms.osha.gov.tw/

工作者安全衛生履歷智能雲

https://isafe.osha.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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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

職業傷病管理服務中心

https://tmsc.osha.gov.tw/

危險性機械及設備代行檢查機構聯合網站

http://www.aia.org.tw/

危險區域劃分評估工具

https://exproof.osha.gov.tw/

廠場化學品管理網站平台

https://ghs.osha.gov.tw/frontPage/index.html

勞工健康照護資訊平台

https://ohsip.osha.gov.tw

勞工個人健康管理工具

https://icare.osha.gov.tw/

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管理系統

https://etms.osha.gov.tw/

製程安全管理資訊應用與交流網站

https://psm.osha.gov.tw/

中小企業安全衛生資訊網

https://www.sh168.org.tw/default.aspx

輔導 3K 產業資訊整合網
https://3kto3c.osha.gov.tw/

機械設備器具安全資訊網

https://tsmark.osha.gov.tw/sha/public/home.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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